
法界引歐判例：煽暴干犯「煽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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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新成立的民
間團體「反『港獨』關注社」逾20名成員
昨到政府產業署默立示威，要求終止香港
外國記者會（FCC）租約。他們批評，
FCC坐享政府優惠租金，卻允許「港獨」
分子在會址公開演講，公然散佈違法「港
獨」言論，變相參與違法「港獨」活動，
應予懲處。
示威者昨日下午到灣仔稅務大樓38樓政
府產業署門外，拉起寫上「強烈要求產業
署終止FCC租約」的抗議橫額，並手持
「反『港獨』」、「終止FCC租約」及
「FCC滾出香港」等標語牌。
該批示威者指出，他們是一群街坊和老

朋友，身為香港市民，只希望香港保持安
定繁榮，不希望有極端政治組織影響市民
生活，不能允許違法「港獨」分裂國土，
同時亦不滿FCC的行為，因此組織起來表
達不滿。

他們批評，「港獨」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損害香港民生、經濟，「違法就是違
法，言論自由也不能違反法律。」
他們指，「港獨」明顯違反了國家憲

法、香港特區基本法和香港保安法，特區
政府應該採取行動嚴格取締。

批廉租會址 淪「亂港」基地
示威者又強調，即使是在美國、日本，

也不會允許分裂國家的組織存在，FCC以
「新聞自由」為借口支持違法「港獨」，
是不能夠容忍的，如果要支持分裂分子，
就請他們回自己國家去搞，不要在香港
「搞搞震」。
示威者並質疑產業署慷港之慨，將香港

土地以優惠價租給FCC，FCC卻將會址變
為「反中亂港」基地。
示威者希望產業署重視他們的訴求，他

們在署外默站10分鐘後散去。

梁振英：外力助播「獨」港人埋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外國記者會（FCC）為「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搭建平台鼓吹「港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昨強調，絕不
容許外地勢力與本地勢力勾結分裂國
家，並批評FCC做法已觸動了中國人的
感情，必須負上法律責任。同時，特區

政府應全面評估形勢，盡快為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
鄭耀棠昨出席一活動後表示，FCC邀
請「港獨」分子演講「港獨」是立場問
題，並反問可否邀請恐怖分子去美國演
講恐怖主義、去分裂美國，「唔可以吖
嘛！」

他批評FCC的行為，觸動了中國人
的感情，特別是國家不容許外地勢力與
本地勢力勾結去分裂國家，而FCC卻創
造平台讓「港獨」分子宣揚「港獨」，
必須負上應有的法律責任，並相信特區
政府會依法辦事。
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鄭耀棠

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在合適時間立法，至
於何時是合適時機，就要待特區政府作
全面的評估，包括要掌握民情走勢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中人不斷以所謂「言論自由」、「新
聞自由」來為「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以至協助播「獨」的香港外國記者
會（FCC）開脫。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在fb發帖，強調在任何社會，任何
涉及國家統一和安全的事，都不是等閒
事，是特別的紅線。「香港有什麼閃
失，外國記者可以寫幾篇遙距分析報
道，陳浩天可以免費深造，你呢？」

「香港亂了 他們不痛不癢」
梁振英在題為《外國人搭台，陳浩天

播「獨」，香港人埋單》的帖子中指

出：「香港是你我的家，外國記者會袞
袞諸公，今天在香港工作，明天不知道
會被派到哪裏，香港亂了，對他們來
說，只是professional interest, 是新聞題
材，不痛不癢，完全沒有利害關係。」
他續說，「陳浩天也不會輸，香港出
事，有人會給他外國護照，包他在外國
著名學府讀書，包食包住5年（總費用
不過是一架武裝直升機價錢的百分之
二），養得肥肥白白，繼續做敵人的敵
人的朋友。」
梁振英引用基本法第十八條「因香港

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和安全的動亂

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
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
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如果在旺角暴亂期間陳浩天和『民

族黨』到場，舉起『香港獨立』標語，
後果怎樣？大家可以冷靜想想。」梁振
英說。

凡涉國家統一 是特別紅線
梁振英強調，在任何社會，任何涉及

國家統一和安全的事，都不是等閒事，
是特別的紅線。「香港有什麼閃失，外
國記者可以寫幾篇遙距分析報道，陳浩
天可以免費深造，你呢？」

棠哥促港府依法檢控FCC

遏「獨」堵漏 二十三條當立
梁美芬何君堯批反對派妖魔化 令港缺保障國安法律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日前邀請「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作「港獨」演講，包括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內的

法律界人士昨指出，是次事件反映了目前法例的漏

洞，香港社會各界應開始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展開討論，特區政府必須在行政、政策以至法律上

就事件展開工作遏制「港獨」。她並批評反對派將二十三條妖魔化，以致香港

在回歸後一直缺乏保障國安的法律，更引致香港近年出現「港獨」等超越「一

國兩制」紅線的思想，呼籲反對派「回心轉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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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特首林鄭月娥
昨晚在facebook進行直播，為《施政報告》進
行公眾諮詢時，有網友問及有關為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及言論自由等議題，林鄭月娥回應
指，特區政府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但現
時仍需謹慎觀察；而基本法雖保障言論自由，
但自由並非絕對，「否則世界會亂。」

重申自由非絕對
林鄭月娥昨晚就新年度《施政報告》在fb直

播期間，有網友問到特區政府會在什麼時機為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她回應指，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賦予特區政府責任，為維護國家安
全、禁止分裂及顛覆國家行為等立法。

但她稱，現時若貿然再次啟動立法工作，只
會引起社會上的爭議，並重申要審時度勢、謹
慎觀察社會情況及環境才作決定，避免啟動有
關工作後會做不成。
有網友問到特區政府如何保障香港市民的言

論自由，林鄭月娥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
社自由等均受基本法保障，但她重申自由並非
絕對，「否則世界會亂。」
對於日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再度
於公開場合播「獨」，她強調「港獨」絕對違
法違憲，同時亦對香港沒有任何好處。
林鄭月娥指，特區政府有貫徹「一國兩制」
的責任，絕不可以漠視任何「港獨」言論，
「否則只係不負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外國記者會（FCC）公然邀請「香港民
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播「獨」，已涉嫌
違法，包括《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的
「煽動罪」。不過，香港大律師公會主
席戴啟思聲稱，即使陳浩天演說具煽動
性，惟必須激起聽眾使用暴力才會干犯
「煽動罪」。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據
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煽動並非僅限於
暴力，還涉及非理性的仇恨或鼓吹暴力
的言論，倘現行法例不能制裁有關人
等，特區政府就應該立即啟動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程序，以保障國家安全及
香港社會穩定。

駁戴啟思指檢控理據不足
戴啟思近日在接受一份英文報章訪問

時聲稱，煽動性言論在法律上需符合
「激起聆聽者不滿與暴力」的條件，特
區政府倘僅僅以陳浩天發表鼓吹「港
獨」的言論為由檢控陳浩天，理據並不
足夠，而是需要「更進一步」，如由一
名「非常有影響力」的講者發表「港
獨」言論，並足以挑起社會混亂，「而
不是像陳浩天這樣的人。」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就指
出，根據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暴
力」一詞不局限於動作或有流血，還包
括語言等等。

仇恨言論不受「言論自由」保障
他解釋，僅憑一些具冒犯、震驚或煩
擾的「信息」或「想法」，並不足以構
成對權利的合理限制，惟這些言論一旦
屬於仇恨言論和對暴力的美化，就不在
「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之內。
馬恩國並引用Surek訴土耳其案（第

一號）（歐洲人權法院第 26682/95
號，1999年7月8日）案，指當地一份
報章刊登了兩封讀者來函，信中包含諸
如「大屠殺」、「殺戮」等字眼。該報
編輯其後被控違反「防止恐怖主義
法」，非法傳播反對國家不可分割性的
宣傳，最後罪成。
他續說，該報編輯向歐洲人權法院上
訴，稱「防止恐怖主義法」違反人權公
約。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該兩封讀者來
函的出版能夠通過向國民灌輸對國家根
深蒂固和非理性仇恨，煽動土耳其東南
部地區的進一步暴力，危害國家安全和
公共安全，故「防止恐怖主義法」 並

無違反人權公約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則表示，陳浩天煽動「港獨」
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多年的累積；並
非「講吓」，而是與其他激進的分裂
組織，例如「台獨」、「港獨」、
「藏獨」、「疆獨」等串連，乞求他
國干預中國內政，甚至要求經濟制裁
中國等，試圖激起人民的憤怒、對
抗，引發社會不安。
同時，陳浩天鼓吹暴力去爭取「港

獨」，最終結果必然會引發暴力抗爭、
破壞社會秩序，甚至戰爭，國家分裂，
經濟受損，生靈塗炭。

倘無法制裁 應啟二十三條
黃國恩指，法律的執行是要防止悲劇發

生，防止惡果，絕不應待悲劇發生才去想
辦法遏止，既然法律沒有被廢止，而《刑
事罪行條例》第九條、第十條均為有效法
律，特區政府就應當執法及檢控有關人
等，最終由法院定奪，以彰顯法治。
他又說，倘現行法例未能遏止「港

獨」，政府就應該啟動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的立法程序，以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
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律
師公會主席戴啟思聲稱，演講者必須激
起聽眾使用暴力才會干犯「煽動罪」。
政界人士指出，根據有關法例，任何慫
使他人不守法的行為已屬違法，戴啟思
身為資深大律師，應當捍衛法治，並非
包庇「港獨」分子。

防止罪案須從防範着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所有暴力甚至

暴動事件，都是由「講」開始的，並在
聚眾結集更多力量後就會付諸實行。
因此，要防止罪案發生，就必須從防
範着手。倘現行法例真的無法處理「港
獨」問題，特區政府就應該在維護國家
安全的大前提下，啟動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
針對戴啟思宣稱，「僅」發表鼓吹

「港獨」的言論不足以構成檢控陳浩天
的理據，吳亮星質疑對方身為資深大律
師，更身為大律師公會主席，發表有關

言論是有心包庇「獨」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根據

《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任何慫使他
人不守法的行為已屬違法，而「香港民
族黨」的「黨綱」表明要「集結香港各
界及海外的力量，徹底驅逐『中國殖民
者』，建立『香港共和國』」，「怎會
沒有違反煽動罪？」
葛珮帆並質疑，若如戴啟思所言，

要待陳浩天有「實際暴力」後政府才
採取行動，恐怕屆時香港社會將蒙受
重大損失，而身為大律師公會主席，
戴啟思應當捍衛香港法治，並非包庇
「獨」人。

本身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的梁美芬、香
港律師會前會長的何君堯，昨日與多個法

律界人士會見傳媒。梁美芬指出，FCC縱
「獨」一事反映現行法律在處理公共場所播
「獨」，以至是整個「港獨」問題都有漏洞。

促政府開展工作及討論
梁美芬強調，香港絕對尊重和重視基本法第
二十七條所賦予的言論及新聞自由，但同時，
基本法第一條及第二十三條分別強調了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以及香港要自行制定法律以維
護國家的安全和完整，故不應只抽出基本法的
其中一條孤立討論，而必須從整體角度出發。
她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在行政、政策以至法
律上就事件展開工作，不能令香港成為分裂國
家的溫床，包括在社會上開始二十三條立法的
初步討論。
她並批評反對派將二十三條妖魔化，以致香
港在回歸後一直缺乏保障國安的法律，更引致
香港近年出現「港獨」等超越「一國兩制」紅
線的思想，呼籲反對派「回心轉意」，重新認
識及理解基本法全部內容。
梁美芬強調，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事件
嚴辭回應，正好體現「港獨」逾越了「兩制」
的事實，而中央政府顯然不容許有人或團體公
然在中國領土上作宣揚分裂國家的行為。

何君堯：挑起仇恨涉煽動罪
何君堯指出，《刑事罪行條例》提到，若有
人意圖引起對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仇恨，足

以構成煽動意圖，而煽動企圖並不僅限於暴力
元素，只要有人引起達至仇恨的感覺，已經涉
嫌觸犯煽動罪，雖然香港在回歸後未曾引用相
關法例，但不代表法例並不存在。
執業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丁

煌強調，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特區政
府應根據《檢控手冊》盡快對相關人士作出檢
控，以免年輕人遭受影響而斷送前途。

傅健慈促追究FCC刑責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

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重申，中央對港有全面
管治權，而目前雖然只是一小撮人在搞「港
獨」，但亦反映現時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有
漏洞，特區政府必須完善相關法律，以維護
國家統一。
他批評「民族黨」勾結外國勢力，更在香港

煽動學生搞「獨」，不僅超越言論及結社自由
的底線，更涉嫌觸犯煽動罪，認為政府必須採
取措施應對，而FCC也不能以新聞自由作「保
護傘」，特區政府應追究FCC在民事及刑事上
的責任。
律師楊靈亦指出，政府與FCC在會址上有民
事關係，可引用租約條款對FCC採取措施，包
括考慮終止FCC的租約，並促請政府盡快公開
租約內容，讓社會知道究竟FCC有否違反任何
條款。
梁美芬則補充，特區政府在民事上起碼可向

FCC出信，警告FCC不容作出縱「獨」等行
為，讓市民知道政府不是「無做嘢」。

特首：政府具憲制責任護國安

政界：慫使他人犯法屬違法

■梁美芬、何君堯
及一眾法律界人士
批評陳浩天及FCC
的劣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永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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